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浉河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

浉政复决字〔2024〕12 号

申请人：李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浉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》不服，

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机关依法受理，对该案适用普通

程序审理。现对该案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1、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，责令被申请人

重新作出立案决定；

2、确定被告的失职行为并向相关部门移送；

3、请求信息公开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7 日通过微信在河南省信阳市浉

河区某超市买了 8 桶某某益生菌，一共 2384 元，购买的时

候问过商家这款益生菌七个月的宝宝可不可以吃，商家说宝

宝出生就可以吃，收到货后发现产品包装上明确写着适龄人

群是一岁以上，商家这种做法是欺骗消费者。

申请人于 2023 年 5月 24 日举报到信阳市浉河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被申请人 2023 年 6 月 13 日回复不予立案，理由

是未造成后果，违法情节轻微。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1 日

起诉，2023 年 10 月 8 日开庭，法院判决撤销被申请人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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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不予立案决定。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再次回复

不予立案，邮寄了不予立案告知书，且没有告知不予立案理

由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，特申请行政

复议，请复议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申请人提供以下证据：1、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；2、申

请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等；3、行政判决书复印件；

4、产品图片、聊天记录、举报处理截图、邮寄截图复印件；

5、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复印件、聊天截图复印件。以上材

料各 1 份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我单位于 2023 年 5 月 20 日接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，立

即组织执法人员到案涉商家进行现场检查，经过调查，我单

位认为案涉商家属首次违法，且已积极整改，不存在违法故

意，没有造成实质性危害后果，因此作出不予立案决定。申

请人对该办理结果不满意，起诉至浉河区人民法院，判决撤

销该不予立案决定，并责令我单位重新作出决定。

我单位于 2023 年 11 月 13 日再次联系申请人代理人，

其向我单位新提交了一张图片，显示案涉商家在朋友圈发布

的视频截图标注有“某某益生菌祛黄疸”的信息，我单位对

案涉商家负责人进行了询问调查，其称该条视频转发自别的

视频号，执法人员现场查看了其朋友圈，未发现该条视频。

综合双方证据材料，我单位认为该行为不是在销售场所，虽

转发的视频里有不严谨的用词，但非商家自己制作的视频，

转发朋友圈系生活中一种常见的现场，不构成商品经营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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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行为，且商家已主动撤除该视频，我单位对其进行教育，

因此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，并将结果

邮寄给申请人。

2024 年 1 月 22 日，我单位收到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检察

院检察建议书后，多次组织申请人代理人与案涉商家进行沟

通调解，双方未达成和解。我单位针对上述事实，经多次研

讨，本着执法为民、服务大局的精神以及教育与处罚相结合

的原则，决定撤销该投诉举报不予立案的决定。针对申请人

针对李某某关于案涉商家虚假宣传的投诉举报，我单位于

2024 年 3 月 6 日作出立案决定。现本案正在调查处理中。我

单位执法人员于 2024 年 3月 12 日将上述结果告知了申请人

代理人。

综上，我单位在处理该起投诉举报过程中认定事实清

楚、程序合法，已依法履行职责。恳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

请人的复议申请。

被申请人提供以下证据：1、《行政复议答复书》；2、

被申请人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《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》

《授权委托书》；3、被举报商家营业执照、涉案商品平台

截图、情况说明、涉案商品供货商营业执照、检验检测报告、

进口货物报关单及化妆品备案信息；4、被申请人短信告知

申请人投诉举报已受理的截图、现场笔录（2024年 1月2日）、

责令改正通知书、立案审批表、现场笔录（2024 年 3 月 11

日）、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；5、与申请人代理人通

话录音；6、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。以上材料各 1 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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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审理查明：

申请人在案涉商家处购买了 8 桶某某益生菌，因就适用

人群商家回复与产品说明不符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

投诉举报，2023 年 6 月 13 日被申请人回复不予立案，申请

人对该回复不服，起诉至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，信阳市浉

河区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书，判决撤销原不予立案决定，

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决定。被申请人经调查后作出案涉

不予立案决定。2024 年 3 月 6 日，被申请人根据信阳市浉河

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，对该投诉举报进行立案，并向申

请人作出告知。

区政府认为：

申请人第 2、3 项行政复议请求事项不属于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一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。

另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不予立案决定已经

被申请人撤销，被申请人依据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检察院的检

察建议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进行立案，已依法履行法定职

责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“行政

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

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

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，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”

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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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5 月 6 日


